
河南 省财政厅 此

文件
河南 省林 业 局

豫财农综〔2023〕35号

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林业局

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任务）

预算的通知

有关省辖市财政局、 林业局， 有关县（市）财政局、 林业局：

为提高预算完整性， 加快支出进度，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

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农〔2023〕82号〉， 现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任务〉（资金规模

详见附件）。 该项指标收入列2024年 
“1100231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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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
”

科目，支出列
“

21305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

对应的项级科目。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 做好预算编制和资金分解下达工作。 请按照《河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进 一 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豫政

〔2022〕16号）和省财政厅等6部门《关于印发〈河南省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农综〔2021〕

9号）等规定，结合省 级下达预算做好预算编制、 分解下达等相

关工作。 该项指标待2024年预算年度开始后， 按程序使用。

各省辖市收到预算 指标后应于30日内将资金分解下达到所

辖区， 县（市、 区〉收到预算指标后应于30日内分解下达到预

算单位和项目， 并录入预算管理 一 体化系统。

二、 突出衔接资金支持重点。 请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

见》（中发〔2020〕30号〉和省财政厅等6部门《关于加强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豫财农综〔2022〕

5号）等要求， 加强项目谋划， 突出衔接资金支持重点， 优先支

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 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 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

三、 认真落实直达资金管理要求。 此次下达的补助资金列入

直达资金管理， 直达资金标识贯穿资金分解、 拨付、 使用等整个

环节，省、 市、 县财政部门要对直达资金实行动态监控， 在下达

- 2 一



该项转移支付时， 应单独下达预算指标文件， 并保持中央直达资

金标识不变。 将直达资金分解落实到单位和具体项目时， 对资金

来源既包含中央直达资金又包含地方对应安排资金的， 应在预算

指标文件、 信息管理系统中按资金明细来源分别列示和登录预算

指标。

四、 强化项目资金绩效管理。 请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中发〔2018〕34

号）要求， 切实管好用好资金，加强资金项目绩效管理， 科学设

置绩效目标， 及时开展绩效监控和评价， 强化结果运用， 充分发

挥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任务〉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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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任务）

分 配 表

单位： 万元

单位名称
欠发达固有林场

备注
提升任务资金

全省合计 2486 

郑州市全辖合计 157 

巩义市 70 国有巩义林场

登封市 87 国有登封林场

开封市全辖合计 80 

祀县 80 国有把县崔林林场

洛阳市全辖合计 375 

宜阳县 90 国有宜阳林场

新安县 70 新安县国有郁山林场

奕川县 75 奕川龙峪湾林场

汝阳县 70 汝阳县国有大虎岭林场

篱县 70 国有富县陶村林场

平顶山市全辖合计 64 

舞钢市 64 舞钢市国有石漫滩林场

安阳市全辖合计 70 

滑县 70 河南省国有滑县林场

焦作市全辖合计 140 

焦作市级小计 70 国有焦作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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